
-1-

湛 江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
关于2022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库
新增设2个项目专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科研院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对科技创新工作的最新

部署和要求，2022 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库新增设“湛江市第一中

医医院高水平医院科技创新建设专项”和“软科学专项”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方式及时间

项目征集入库实行常态化申报的方式，本年度项目库征集截止时

间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。入库项目申报市科技计划项目时，要在市科

技计划项目启动酝酿之前入库的才能申报，具体时间以通知为准。

二、征集流程

申报人按照《2022 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库入库指南（增补）》

的具体要求，结合研究领域选择入库专题进行入库。平台具体操作：

登 录 湛 江 市 科 技 业 务 管 理 阳 光 政 务 平 台

（http://xm.gdstc.gd.gov.cn/zj/login/）填写、提交项目入库申报书，

经申报单位审核、主管部门推荐，提交至市科技局业务科室审核后即

完成项目入库。提交后要求退回修改的项目，未重新审核推荐提交的

项目不纳入入库项目。原已入库的项目按 2022 年科技计划项目库专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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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入库，并删除原入库项目。

未持有账号的单位需在平台先注册填写单位信息，待系统审批后，

单位申报人再进行个人注册并申报入库。具体操作流程请参阅《2022

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入库操作指引》。已注册的申报人和单位继续

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报入库和管理。

三、入库条件

（一）项目入库申报单位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申报项目未获得过市级以上财政资金资助；

2.具备完成项目实施的基础和条件；

3.以往提供的科技计划项目申报、验收结题、监督检查、绩效评

价等材料无弄虚作假情形；

4.无违法违规行为，过去 5 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；

5.其他条件依据相应专题要求。

（二）作为入库项目负责人，入库项目总数不超过 3 项，企业的

入库项目总数不超过 3 项。

（三）同一申报单位的同一入库项目不得多头入库；同一项目内

容已获得市级（含）以上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原则上不得入库。企业

有项目逾期 1 年以上未未验收结题或未经市科技局批准延期的不能入

库，事业单位有项目逾期 1 年以上未验收结题或未经市科技局批准延

期的，该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入库。

四、入库要求

（一）项目入库资料必须真实可靠，各单位需对申报资料的真实

性负责，如有弄虚作假的行为将纳入科技诚信失信处理。入库项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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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市科技计划项目时申报单位、项目名称、项目负责人信息不能修改。

（二）项目入库工作是 2022 年科技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的前期基

础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有关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

做好项目入库工作，广泛发动科研人员踊跃申报，尽快入库，并严格

把好审核推荐关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新增专题业务问题：综合科 宁经梁 0759-3339533；

入库程序问题：资配科 陈军成 0759-3335154；

湛江市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技术支持联系方式：QQ 群：

309025903，联系电话：020-83163365。

附件：1.2022 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库入库指南（新增）

2.2022 年度湛江市科技计划项目入库操作指引

湛江市科学技术局

2022年6月15日


		http://www.eseals.cn
	2022-06-15T15:04:09+0800
	保护PDF文档安全。




